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技與兒少英語研究所教育學程生甄選作業要點 

 
108年 4月 17日所務會議通過 

113年 9月 11日所務會議修正 

 

一、依據本校「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要點」之規定，特訂定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兒

童英語研究所教育學程生甄選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甄選對象為本所一年級新生(不含轉學生及復學生)，甄選當學期和次一學期

不得休學，甄選名額以當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分配為準，甄選委員會由本所

專任(案)教師擔任之，其甄選方式如下： 

(一)申請資格：第一學期學業成績達 85分(含)以上且第一學期結束前已於

本所完成「義務工讀」32小時，以及操行成績達 85分以上、無小過以

上紀錄者。錄取生須於第二學期開學前繳驗成績單及相關證明文件正

本，經審查資格不合上述規定者，取消錄取資格。 

(二)申請日期：每年 10月 1日至 10日，檢附申請表提出申請，逾期未申請

者，視為放棄甄選資格。 

(三)甄選項目：筆試（作文；考試時間另訂）（100%）。 

三、本所教育學程生甄選作業原則於每年十月底前完成（如師資培育中心另有分

配名額，則依相關期程辦理），並將錄取生名冊送師資培育中心彙整建檔；

備取生遞補時限至甄選次學期加退選課程結束前為止。未獲甄選錄取之學

生，得自行報名參加本校教育學程生之甄選，以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。 

四、錄取為教育學程生後次一學期起取得師資生修習資格。有關資格移轉或放棄

及預修科目(不含英語科教材教法及英語科教學實習)抵免之相關規定，悉依

本校「教育學程修習辦法」及「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」辦理。 

五、教育學程生修習教育學程期間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取消學程生資格，且其

名額不再辦理遞補： 

(一)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不及格且經次一學期輔導後仍未達標準。 

(二)學期操行成績未達 85分以上或遭小過(含)以上處分。  

六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令規定、本校修習教育學程

甄選要點等相關規定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。 

七、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技與兒少英語研究所 

    學年度教育學程生甄選申請表 
 

申請期間:3 月 1 日至 3 月 10 日止 

姓名 學號 申請日期 

  年   月   日 

以下資料於錄取驗證時審查人員填寫 

第一學期學業

平均成績 

義務工讀 

已完成時數 
操行成績  小過以上紀錄 

分 已完成    小時 分  
□有 

□無 

注

意

事

項 

1. 申請資格(皆須符合)： 

(1)第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5 分(含)以上且第一學期

結束(1 月 31 日)前已完成本所「義務工讀」32 小時； 

(2)第一學期「操行」成績達 85 分以上； 

(3)無小過以上紀錄。  

2. 錄取生須於第二學期開學前繳驗成績單及相關證明文件

正本，經審查資格不合上述規定者，取消錄取資格。 

 

□本人已詳閱本所學程生甄選作業要點之規定。 

(請勾選並簽名確認) 

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/日期) 

 


